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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8A_B1_E7_88_86_E7_c80_319029.htm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总局令（第7号） 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已经2006

年8月10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

，现予公布，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。局长 李毅中二○○六

年八月二十六日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

条 为了规范烟花爆竹经营单位的安全条件和经营行为，做好

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颁发和管理工作，根据《烟花爆竹安全

管理条例》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第二条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

企业（含进出口企业，以下统称批发企业）和从事烟花爆竹

零售的经营者（以下简称零售经营者），必须按照本实施办

法的规定分别申请取得《烟花爆竹经营（批发）许可证》和

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。 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

可证的，不得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。 第三条 烟花爆竹经营

布点，按照统一规划、保障安全、合理布局、总量控制的原

则审批，建立公平、诚信、规范、有序的市场流通秩序。 第

四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（以下简称安全监管总局）

负责指导、监督全国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

委托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（以下与县

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统称发证机关）负责《烟

花爆竹经营（批发）许可证》的颁发管理工作；县级人民政

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

证》的颁发管理工作。第二章 批发经营许可 第五条 批发企业



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 具备企业法人条件； （二） 建

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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